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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财教〔2021〕37号


玉林市财政局  玉林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21年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教育局（科教文体局），北流市财政局、教育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1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21〕56号）精神，现下达你市（区、单位）2021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万元（详见附件），收入列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教育支出”相关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奖补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各地普惠性幼儿园用于物防、技防设施配备，要按照《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精神，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全力保证2021年7月底前中小学幼儿园安防建设全部达标。

二、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奖补资金，要优先满足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办园需要，可统筹用于配备幼儿园设施设备和玩教具、完善幼儿园附属配套设施。该资金为政府一般债券，请严格安排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严禁用于发放工资、单位运行经费（包括但不限于房租、水电费、维修费等）、发放养老金、支付利息、政府债券发行费用等，严禁用于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企业补贴等，严禁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安排房地产相关项目，决不允许使用政府债券资金兴建楼堂馆所或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三、强化绩效监控和评价。要对照《广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见附件2）制定本地区绩效目标，并请市教育局汇总所辖单位绩效目标后，于7月30日前报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备案。

四、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督机制，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自觉接受审计、纪检监察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滞留、截留、挤占、挪用、虚列资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427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1. 2021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分配表

2.广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3.2021年第二批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奖补资金项目备案审查表

玉林市财政局                玉林市教育局

2021年7月26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审计局，本局预算科、国库科、财政监督科，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
玉林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7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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